	序号
	内 容
	说明与要求

	1 
	采购单位
	岚皋县林业局

	2 
	代理机构
	致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	3 
	项目名称
	岚皋县2022年中央森林草原航空消防采购项目

	4 
	采购内容
	通过租赁无人机进行消防巡护服务1年，完成飞行时长155小时、巡护面积184万亩、布防飞机17架等该项经费绩效目标；强化森林消防物资储备，购置无人机2架、卫星电话30部，用于森林防火重点林区日间及夜间巡护监测、火情预警与防控、火情评估与研判、火情应急处置等。详见招标文件第四部分。

	5 
	最高投标限价
	小写：1205249.00元
大写：壹佰贰拾万零伍仟贰佰肆拾玖元整

	6 
	交付期及
服务期
	设备交付期为30个日历日；
租机巡护服务期为1年。


	7 
	服务地点
	采购人指定位置

	8 
	资格审查方式
	资格后审

	9 
	报价方式
	总价（单位：元）

	10 
	投标人资质要求
	(1)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提供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登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（或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或其他合法组织登记证书、自然人只须提交身份证）；
（2）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（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）及被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原件（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只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）；
（3）财务状况报告：提供近两年（2020-2021年）任意一年财务审计报告（成立不足一年的公司提供资产负债表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即可）；
（4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（须附相关证明材料或书面声明）；
（5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【提供投标人2021年11月至今任意三个月完税证明（依法免税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）、2021年11月至今任意三个月已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（专用收据或社会保险缴纳清单或社保缴纳证明，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）】；
（6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以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书面声明。
（7）本项目只面向中小企业，投标企业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原件。投标单位自行根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、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<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>的通知》国统字〔2017〕213号、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文件自行划分，若声明与实际不符须承担相应责任。

	11 
	是否接受联合体
投标
	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	12 
	现场踏勘
	自行勘察，未勘察现场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（一切费用自理）。 

	13 
	响应文件份数
	线上电子响应文件（*.SXSTF）壹份

	14
	投标保证金
	不收取（安财采管【2022】4号）

	15
	资格审查资料的特殊要求
	无

	16
	是否允许递交备选投标方案
	不允许

	17
	编制要求
	供应商必须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和格式填报“投标文件”，并编制目录，且逐页连续标注页码。

	18
	是否退还
投标文件
	否

	19
	承包方式
	固定总价合同

	20
	开标时间和地点
	时间：2022年12月26日下午14时00分（北京时间）
地点：安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03 开标室
（安康市汉滨区香溪路8号）

	21
	评标委员会的
组建
	评标委员会构成：5人，其中采购人代表1人，专家4人；评标专家确定方式：从陕西省政府采购网评审专家库（安康市本级）中随机抽取。

	22
	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的人数
	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数为3名

	23
	投标有效期
	90日历天（从提交响应文件日起计算） 

	24
	评分办法
	综合评分法 

	25
	评审小组构成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法律规定组建评标小组。 

	26
	付款方式
	（1）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，乙方于15个工作日内按要求提供采购货物，甲方在收到货物后1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总货款的75%。乙方在完成履行货物保修服务义务后1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货物余款。
（2）乙方向甲方提供巡护监测方案，经甲方同意后15个工作日内正式开展无人机巡护服务，完成巡护监测绩效50%时，甲方向乙方支付租机巡护服务费用的50%。乙方完成无人机租赁巡护任务后，甲方于15个工作日内支付租机巡护服务费用余款。

	27
	结果公示
	公示媒介：陕西省政府采购网、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陕西省安康市）
公示期限： 1个 工作日

	28
	质保金
	无（安财采管【2022】14号）

	29
	答疑
	如有疑问，投标人需书面提出，经采购人收集问题后，统一答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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